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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成立惠州上阳并收购香港创源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背景情况介绍

本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是分别控股

７５％

的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惠州市蓝微电子有

限公司和惠州市聚能电池有限公司的三家子公司，以及间接控股的惠州市德赛锂电科技有限

公司。

香港创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创源”）是本公司多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的另一方股东。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香港创源的投资人周子平先生将所持香港创源的全部股份，整体出让

给由冯大明、丁春平、曾剑云和潘文硕代持的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详情请见

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公司经营管

理团队拟收购创源公司股份的公告》及《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

２００８

年管理层对香港创源的收购，由于受外汇管制的制约，冯大明等四人无法换取协议项

下外汇金额，并且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无法向转让方周子平支付股权转让款，

同时还存在冯大明等四人代持股权等瑕疵，因此，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

理团队以实名制，在惠州成立了惠州市上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上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周子平作为甲方，冯大明、丁春平、曾剑云和潘文硕四人作为乙方、惠州

上阳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署了《三方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三

方约定：同意由惠州上阳向冯大明等四人收购原协议中周子平向冯大明及丁春平等四人转让

的香港创源

１００％

的股份，并由惠州上阳向周子平支付股权转让款。

二、香港创源持有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企业及关联企业的股权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香港创源持股

比例

香港创源投

入资本金

与上市公司关系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

２５％ ７５０

万元 直接控股

惠州市蓝微电子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２７

万

２５％ ２０８１．７５

万元 直接控股

惠州市聚能电池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

２５％ １５００

万元 直接控股

惠州市德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

１５％ １５０

万元 间接控股

惠州市德赛精密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６４５０

万

７％ ４５１．５

万元 关联企业

三、相关情况说明

１

、关于本公司优先购买权问题

由于本次收购的是香港创源全部股份，本公司并不是香港创源的股东，因此没有优先购买权。

２

、收购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完成后，原香港创源持有的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企业及关联企业的股权结构

不变，香港创源仍是股东之一，股权比例也不变，只是香港创源的股东发生了变化，由公司主

要经营管理团队个人变为惠州上阳。

３

、关于本次收购的原因

因前次管理团队收购香港创源存在瑕疵，本次三方协议收购是前次收购的再完善。

四、收购主体

本次惠州上阳收购香港创源，收购主体中涉及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冯大

明先生（其为惠州上阳的法定代表人），职工监事丁春平先生（惠州上阳的股东之一），惠州上

阳其他股东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

五、收购合同签署情况

股份转让协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正式签署， 转让手续等事项还需报广东省外经贸厅、

省外管局等部门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中三方当事人均为我公司的关联人或关联企业，属重

大事项，应该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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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Ｏ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国际商会中心

４００３－４００８

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

／

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鸿成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授权股东）共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３

，

４４０

，

４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５４．４４％

。 其中，内资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４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

５１．４８％

；

Ｂ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９

，

４１５

，

４９６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２．９６％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３

，

６２０

，

５３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１４％

。

本公司只发行了

Ｂ

股，故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即为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三）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董事长陈鸿成先生、独立董事刘勇先生、独立董事苏

建龙先生、独立董事蔡少河先生、监事会主席颜铭斐先生、监事黄艳芳女士、财务总监周玉华先

生和董事会秘书徐巍先生；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曾繁军律师和杨增荣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每项议案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二）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每项议案表决结果：

１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０

，

１８４

，

５６３

股，反对

２

，

９３４

，

３０１

股，弃权

３２１

，

６３２

股，同意票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１２％

。

（

２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６

，

１５９

，

５６３

股，反对

２

，

９３４

，

３０１

股，弃权

３２１

，

６３２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６５．４２％

。

（

３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４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内

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同意出售资产及债务重组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６

，

１５９

，

５６３

股，反对

３

，

２５５

，

９３３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６５．４２％

。

（

２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６

，

１５９

，

５６３

股，反对

３

，

２５５

，

９３３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

议外资股有效表决权的

６５．４２％

。

（

３

）内资股股东为关联股东，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许海

ＬＵＯ ＤＯＮＧ

ＨＵＩ

陈剑星 陈玲旋 梁晓立 林茂辉 陈镇斌 陈玲彬

所持股数

（

股

）

１

，

４９３

，

１０１ １

，

４４１

，

２００ ２４７

，

０３２ １８９

，

６００ ７７

，

７００ ７４

，

６００ ５４

，

３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反对 反对 未投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曾繁军律师和杨增荣律师全程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为本次会议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形成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1-11-044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3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25

栋

1

段

3

层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3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4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伍晓慧女士主持。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依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提名伍晓慧女士、卢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

,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

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

,

任期三年。

未有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监事候选人

,

单一股东提名的

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方式选举。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11月14日

附件

:

第三届监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伍晓慧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36

岁

,

大学本科。

1998

年

7

月

~1999

年

2

月先后任广州

快捷线路板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师、工程部经理、品质部经理

,1999

年

3

月

~2008

年

1

月历任本

公司计划部主管、市场部副经理、工会副主席

,2008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市场部副经理

,

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伍晓慧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

何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

718,054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卢勇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住权

,49

岁

,

大学本科。

1983

年

5

月

~1992

年

4

月任中国农业银

行北京分行信贷员

,1992

年

4

月

~1993

年

4

月任黑龙江省黑河边境贸易公司合作十六部经理

,

1993

年

4

月

~1993

年

10

月任南方证券北京分公司部门经理

,1993

年

10

月

~2000

年

12

月任西安万

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

,2000

年

12

月

~2011

年

6

月任深圳市华晟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2008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2011

年

6

月至今任威海国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卢勇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何

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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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 本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3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25

栋

1

段

3

层公

司会议室

,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6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6

名。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相关条款修改内容如下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提名

,

有达到本公司股份

3%

以上的股东联合提名的人

士

,

亦可作为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股份

3%

以上的股东联合提名的人士

,

亦可作为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

,

应当就每一个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进行表决。

现修改为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3%

以上的股东提名非独立

董事人选及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人选

;

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

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提名独立董事人选。 其提名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拟选举或变更的董

事或监事人数。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

,

应当就每一个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进行表决。 股

东大会在选举两名及两名以上董事、监事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

累积投票制的投票原则

与方式为

:

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时

,

所有股东均有权按照自身意愿

(

代

理人应遵照委托人授权委托书指示

)

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投向一位或几位董事、监事候选

人

,

但最终所投的候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不能超过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

,

若超过

,

那么该股东的

所有投票视为无效

;

股东对某一位或某几位董事、监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

部表决权数时

,

该股东的所有投票无效

;

股东对某一位或某几位董事、监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拥有的全

部表决权数时

,

该股东的投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1

人

,

独立董事

3

人

(

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

计专业人士。

现修改为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1

人

,

独立董事

3

人

(

其中至少包括

1

名会计

专业人士

)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拟提名邱醒亚先生、金

宇星先生、柳敏先生、莫少山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提名刘兴祥先生、

杨文蔚先生、缪亚峰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三年。 莫少山先生因连任

两届独立董事

,

不再担任独立董事

,

改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兼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董事会换届事宜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方式选举。

3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相关条款修改内容如下

:

原第十五条 公司设董事会

,

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六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一人。

现修改为

第十五条 公司设董事会

,

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一人。

修改后的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子公司重大信息报告制度》。

《子公司重大信息报告制度》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6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相关内容详见

刊登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的《深圳市兴

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11月 14日

附件

:

第三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邱醒亚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43

岁

,

大学本科。任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1989

年

7

月

~1991

年

3

月任职于无锡市建材仪器机械厂综合计划科

,

1991

年

3

月

~1995

年

8

月任广州普林电路有限公司经营计划部经理

,1995

年

8

月

~1999

年

2

月任广

州快捷线路板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

年

3

月

~2005

年

7

月历任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

,2005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邱醒亚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何关联关

系

,

持有公司

57,867,091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5.90%,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金宇星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董事

,41

岁

,

大学本科。

1993

年

10

月

~1996

年

10

月历任

广州普林电路有限公司市场部销售员、 经理

,1996

年

10

月

~1999

年

2

月历任广州快捷线路板有

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市场总监

,2001

年

1

月

~2005

年

7

月任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市场总监

,2005

年

7

月

~2008

年

9

月任本公司华南客服中心负责人

,2008

年

9

月

~2010

年

6

月任

本公司董事、市场总监

,2010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

金宇星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

何关联关系

,

持有公司

18,421,746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柳敏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45

岁

,

大学本科。

1989

年

~1993

年任职于核工业西南物

理研究院民品处

,1993

年

~1999

年任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下属瑞普电子公司总经理

,1999

年至

今任成都睿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

年

1

月

~2005

年

7

月任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技术

有限公司监事

,2005

年

7

月

~2008

年

9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2008

年

9

月

~2010

年

6

月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2010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柳敏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何

关联关系

,

持有公司

9,819,174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莫少山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55

岁

,

硕士

,

高级工程师。 历任汕头超声配件厂副厂

长、汕头超声电子

(

集团

)

公司副总经理、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董事、总经理

,

现任广东汕头超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董事长、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汕

头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2005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莫少山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

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刘兴祥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37

岁

,

硕士。

2000

年

7

月

~2007

年

3

月历任证券时报新

闻部记者、基金券商部副主任、机构部主任

,2007

年

3

月至今任证券时报北京分社总编辑

,2009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兴祥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

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杨文蔚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41

岁

,

大学本科

,

注册会计师。

1992

年

9

月

~1998

年

12

月历任广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 项目经理

,1998

年

12

月

~2000

年

8

月历任广东正中会计师事

务所项目经理、经理

;2000

年

8

月至今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副主任会计师。

2007

年

7

月至今任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文蔚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

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繆亚峰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43

岁

,

大学本科

,

中级律师。

1991

年

9

年

~1996

年

3

月先

后在内地国企和珠海大型企业从事法律顾问工作

,1996

年

4

月起一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

现为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

2006

年

6

月至今任珠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律业务

委员会主任

,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

2008

年

1

月至今任珠海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

;

2008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任珠海香洲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

2008

年

8

月至今任珠海和

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缪亚峰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无任

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436�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1-11-045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须选举职工代表监事一

名。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33

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

技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应到职工代表

500

人

,

实到

500

人。 会议由公司工会

主席廖明先生主持。 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

:

经公司提名廖明先生、王剑先生、王燕先生为职工监事代表候选人

,

全体职工代表以无记

名投票表决并征求候选人个人意见后

,

确定由王剑先生当选为公司职工监事

(

职工代表监事简

历见附件

)

。 本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选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三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11月14日

附

: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剑先生

,36

岁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学专科。

1997

年

6

月

~1999

年

5

月在广东百翔办

公设备有限公司任维修工程师

,1999

年

6

月

~2001

年

3

月在开平依利安达任品质工程师

,2001

年

4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工程部工程师、品质部工程师、品质部副经理、品质部经理、品质管理部经

理。

证券代码:002436� � � � �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1-11-046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

本次股东大会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11

年

11

月

13

日经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00

时开始

,

会期半天。

5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5:00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保荐代表人

(4)

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国际市长交流中心金晖酒店

8

楼贵宾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具体议案如下

: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1.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4

名非独立董事

2.11

选举邱醒亚先生为董事

2.12

选举金宇星先生为董事

2.13

选举柳敏先生为董事

2.14

选举莫少山先生为董事

2.2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3

名独立董事

2.21

选举刘兴祥先生为独立董事

2.22

选举杨文蔚先生为独立董事

2.23

选举缪亚峰女士为独立董事

3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1

选举伍晓慧女士为监事

4.2

选举卢勇先生为监事

5

、审议《累积投票制度》

特别说明

:

上述第二、四项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选举董事和监事

,

且非独立董事和独

立董事分开选举。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

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分开使用

,

但不得超过其拥有董事或监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

,

否则该

议案投票无效

,

视为弃权。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25

栋

1

段

3

层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会务常设联系人

:

陈岚、王渝

联系电话

:0755-26074462

传 真

:0755-26051189

邮编

:518057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用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四、注意事项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4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

,

并代

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４

名非独立董事

２．１１

选举邱醒亚先生为董事 票赞成

２．１２

选举金宇星先生为董事 票赞成

２．１３

选举柳敏先生为董事 票赞成

２．１４

选举莫少山先生为董事 票赞成

２．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３

名独立董事

２．２１

选举刘兴祥先生为独立董事 票赞成

２．２２

选举杨文蔚先生为独立董事 票赞成

２．２３

选举缪亚峰女士为独立董事 票赞成

３

审议

《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４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４．１

选举伍晓慧女士为监事 票赞成

４．２

选举卢勇先生为监事 票赞成

５

审议

《

累积投票制度

》

特别说明

:

本次会议第二、第四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

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该股东持有股份数与应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

的乘积。 股东既可以将所有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位候选董事或监事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

位候选董事或监事。

如果投票总数小于或等于其合法拥有的有效投票数

,

该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

权

;

如果投票超过其累计投票数的最高限额

,

不选或以其他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1

、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

,

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

决。

2

、如欲投赞成票议案

,

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3

、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303� � � �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1-033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

时）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送达。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8:30

时，在东方银

座酒店三楼罗马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现场出席的董事

7

人，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海鹏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以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

的议案》。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的证券时报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1-034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告《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该草案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并获受理，截至目前，尚未取得中

国证监会的无异议函。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相关的《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一并撤销。 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申请。

公司董事会承诺自该撤销之决议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激励计划。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概述：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范围包括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和

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但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激励对象共计

57

人。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226

万份股票期权，每一份股票期权拥有在符合行权条件的前提

下在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购买

1

股公司

A

股股票的权利，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的

1.26%

。

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36.93

元，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

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和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之较高者。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4

年，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

对象可分

3

次申请行权：（

1

）第一次可行权日为等待期满后的第一年，可行权数量为获授期权

总数的

30%

；（

2

） 第二次可行权日为等待期满后的第二年， 可行权数量为获授期权总数的

30%

；（

3

）第三次可行权日为等待期满后的第三年，可行权数量为获授期权总数的

40%

。

二、关于撤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后，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公司原有的股权

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非常有限。

经过审慎考虑，公司认为维持原有激励计划显然难以达到较好的激励效果，对公司发展

不利。 因此，决定撤销该激励计划，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申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撤销后， 将通过完善优化绩效薪酬体系调动核心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创造性。 未来，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待条件成熟后，在结合实际进一步完

善的基础上，适时重新启动股权激励计划，更好的推动公司发展。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 �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1-51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增、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11:3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86

号广州市总统大酒店

A

座十四楼总

裁厅

3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主持人：邵建明董事长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42,834,1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6550％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陈晓东律师、戎

魏魏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见证意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342,834,1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晓东、戎魏魏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600525 � � � 公告编号：2011049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0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427,020,

708

股，占公司总股本

863,510,112

股的

49.45%

，其中，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

份

421,935,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8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股份数

5,085,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

。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赞成票

426,715,7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

；反对票

56,5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弃权票

248,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赞成票

425,991,6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

；反对票

450,84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弃权票

57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43�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1-65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推进拟受托经营管理斯里兰卡科伦坡项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经营管

理斯里兰卡科伦坡中航广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受托经营管理中航国际酒店（斯里兰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国际酒店

"

）持有的斯里兰卡科伦坡中航广场项目（董事会决议公

告已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公告编号为

2011-45

）。 董事会审

议通过前述议案后， 公司与中航国际酒店尚未就前述房地产项目受托经营事项签订相关协

议，该事项也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1

年

11

月

14

日， 公司收到中航国际酒店主要投资方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的函件：由于斯里兰卡政府取消科伦坡中航广场项目原土地出售计划，将该地块的土地性质

由永久产权变更为

99

年租赁产权，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终止对该项

目的投资，停止科伦坡中航广场项目的运作。 鉴于此，公司不再推进拟受托经营管理斯里兰

卡科伦坡项目事项。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83� � � � �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1-� 037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亢龙田先生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亢龙田先生

于

2011

年

11

月

13

日因病不幸去世。

公司对亢龙田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对本公司作出的积极贡献深表感谢！ 对亢龙

田先生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将按相关程序尽快增补新的职工监事，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0380� � � � � �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11-048

债券代码：122096� � � � � � �债券简称：11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代理债券兑付兑息相关事宜的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理发放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证

券简称

"11

健康元

"

，证券代码

"122096"

）兑付、兑息资金。 但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